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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温州市苍南县房屋质量鉴定中心===

咨询：盛经理，专注承接温州市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温州市房屋质量检测鉴定，温州市建筑结构安全鉴
定，温州市钢结构检测鉴定，温州市厂房检测鉴定业务，公司资志齐，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

--- 我们承接江浙沪所有市级、乡镇地区建筑物安全检测鉴定、加固施工、加固设计---

浙江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拥有先进、齐的房屋检测仪器和检测专用设备以及钢筋、水泥、混凝土、基
桩等多个配套的检测实验室，从事住宅、别墅、商场、写字楼等各类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检测，受影响
建筑物的安全性评估以及灾后检测等，具有第三方公正性的承诺和措施，能够、公正地进行各项房屋检
测评估及相关技术服务，具体业务范围包括：房屋完损状况、安全、损坏趋势、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
防雷检测、抗震能力检测以及综合检测和其它类型房屋鉴定检测等。我们奉行“以质量立足，靠服务取
胜”的经营理念，坚持“科学、公正、准确、满意”的质量方针，为房屋的质量和安全竭诚工作。

温州市苍南县房屋质量鉴定中心;房屋损坏纠纷的鉴定房屋损坏纠纷鉴定是指房屋在使用期间受到人为因
素(在房屋周围挖坑、挖沟、爆破、降水、蓄水或施工振动)侵害，而确定责任人及其行为是否为房屋损
坏(结构倾斜、开裂等)的直接原因的鉴定。由于这一类鉴定的情况较复杂，且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和依
据，所以鉴定工作的难度较大，只能根据各个鉴定项目的不同，参考有关的教材、资料和模拟检测的数
据，综合分析评定。

7未落实解危措施的危房禁止出租和用于任何经营活动，鉴定机构进行厂房安全鉴定应按哪些程序进行，
本公司将就需进行建筑结构鉴定检测的情况进行梳理，但是目前也有很多的仪器已经被这些专注机构所
拥有，以此鉴定和评估厂房使用功能改变后的安全度是否达标，

温州市苍南县房屋质量鉴定中心;校舍消防安全鉴定。由消防部负责，组织技术人员对需要进行消防鉴定
的校舍进行鉴定，鉴定报告。校舍防雷安全鉴定。由气象部负责，组织防雷安全管理和技术人员对防雷



装置进行鉴定，鉴定报告。校舍其他安全鉴定。由相关部负责，并分别鉴定报告。形成综合性鉴定结论
。各县区校安办根据各专门机构提供的校舍抗震及结构安全、消防安全、防雷安全鉴定意见或报告，形
成综合性鉴定结论，并按照有关要求，逐校逐栋建立登记表存档。

温州市苍南县房屋质量鉴定中心,

在房屋安全检测鉴定中，现场调查检测中裂缝是普遍的现象之一，而建筑物的破坏往往始于裂缝。因此
，如何鉴别房屋裂缝、分析房屋裂缝、控制房屋裂缝，是安全鉴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房屋结构类型
房屋安全鉴定工作中常遇到的房屋结构主要类型：混凝土结构、砌体混合)结构。混凝土结构混凝土结构
是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等以混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的统称。应根据结构
承载 力验算的需要确定。

京翼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施工、检测于一体的专注工程技术管理咨询公司。专注从事于房
屋质量安全检测鉴定、房屋安全性检测、危房鉴定、钢结构检测、专注于建筑结构加固，碳纤维加固，
钢结构加固，建筑物纠偏，地基加固，建筑防水工程、建筑内外墙涂料工程等.

入住后房屋出现质量问题怎么办?

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应该找谁来解决?有人说找物业，但物业不管，让我们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已经交接给
物业了，还是得找物业。那么，当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业主到底应该找谁来解决问题呢?，我们就
来聊一聊房屋维修的那些事儿。

一、“两书”很重要

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在交楼时会交付给业主《住宅质量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1、《住宅质量书》

《住宅质量书》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售商品住宅承担质量责任的法律文件，载明了工程质量监督单位
核验的质量等级、保修范围、保修期和保修单位等。

2、《住宅使用说明书》

《住宅使用说明书》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告知业主如何安全、合理、方便使用所售住宅的法律文件。一般
会载明房屋平面布局、结构、附属设备、配套设施、详细的结构图(注明承重结构的位置)和不能占有、
损坏、移装的住宅共有部位、共用设备以及住宅使用规定和禁止行为等事项。

商品住宅交付使用后出现质量问题找谁来解决，上述两书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依据。

自业主收楼之日起在保修期限内的房屋质量问题，除因业主擅自拆改房屋结构造成的质量问题外，都可
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屋维修责任。但是有时开发企业在商品住宅售出后，委托物业管理单位维
修的，要在《住宅质量书》写明委托单位，此时，业主亦可要求物业公司来承担维修责任。

二、房屋维修范围及保修期限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程的蕞低保修期限具体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3、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2年;

5、装修工程为2年。

上述房屋保修期限的起算时间均为房屋交付之日起，因此，业主在发现购买的商品住宅存在施工质量问
题时，务必及时向开发企业主张维修责任，由于业主自身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超过保修期限的，将不能
得到法律。

三、超过保修期限的房屋质量维修问题

超过保修期限的房屋需要维修的，要根据该房屋的产权性质来判断。

1、如果发生在单个业主家中的，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业主可以自行聘请维修人员或要求物业公司提供
特约服务来对其进行维修，当然费用由业主自行承担。

2、如果发生在房屋的共有部分，则可要求物业公司对其进行维修，费用则应由关联业主按各自拥有的权
属份额共同承担。

3、如果共有部分或者公共设施、设备需要大修、中修、更新、改造的，经业主大会依法通过，可以启动
物业维修专项基金来进行。

综上所述，当住宅房屋发生质量问题时，业主应查看手中的《住宅质量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确
定该房屋在保修期限内，且不存在《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承担维修责任的情况
下，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或物业管理企业(明示委托物业公司的)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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